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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9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西安市城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研究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兵、王伟、袁牧、李琪、路红、张晓玲、王攀、郭兆敏、刘振明、蓝春、姜

岩、周长林、徐连和、董钰、贾宁、骆文、柳泽、赵春水、路立、尔惟、张萌、赵雅倩、关星、霍晓卫、

张捷、徐慧君、尚嫣然、龚晓伟、吴奇霖、杨茜、胡京京、郭旃、张松、邵甬、马向明、傅爽、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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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搞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把文物保护管理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是党中央、国务院对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明确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2035年）》

（以下简称《纲要》）提出，整体保护、系统活化利用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彰显国土空间的特色魅力。 

当前各地正落实《纲要》要求，组织编制地方各级国土空间规划。为进一步加强对地方国土空间规

划工作的指导，规范地方各级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相关内容编制，以更有特色、更有活

力、更有温度、更加安全地促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高品质发展，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

研究制定本文件。 

各级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相关内容与有关方面组织编制的各类历史文化保护类专

项规划各有侧重、相互衔接，不替代相关专项规划。 

当前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管理尚处于实践探索阶段，本文件侧重提出原则性、导向性要求，待

地方实践探索后再总结并适时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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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过程中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和需考虑的内容，对保护名录、历

史文化保护线、地域特色分区、遗产及环境安全、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设施、地上地下空间统筹、国

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等方面给出了技术性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省、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乡镇国土空间规划、详细规划以及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中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相关规划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9972-2021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技术规范 

GB/T 50357-2018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 

WW/Z 0072-2015 大遗址保护规划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历史文化保护线 historic and cultural conservation boundary 

为了整体保护各类历史文化遗产及其环境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而必须进行空间管控所划定的范围

边界。 
注：包括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城市紫线、水下文物保护区、地下文物埋藏区等由国家、地方的

法律法规认定公布的各类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控制范围边界，以及历史文化保护类专项规划中确定的管控范围边界。 

4 总则 

规划原则 

国土空间规划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遵循下列原则。 

a) 问题导向。分析历史文化遗产及其环境保护、利用现状及需求、地域特色传承等方面存在的问

题，因地制宜地从历史文化遗产环境管理、基础设施配套、特色引导塑造等方向提出空间管控

政策。 

b) 整体保护。充分认知各类历史文化遗产的体系性与相互关联性，围绕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

完整性，坚持区域协调、城乡融合、陆海统筹，协调地上地下空间利用，协同自然与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完善有利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空间结构和布局，促进文化多样性、生物多样

性以及地方生态景观特色的共同保护。 

c) 活化利用。为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利用提供必要的基础支撑条件，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促进历史文化、自然生态和城镇乡村融合发展，延续地域文化特色，提升地方可持续发展能力。 

d) 加强管理。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监督体系，充分发挥国土空

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的支撑作用，完善空间管理手段，提升空间治理能力，强

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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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相关内容编制在遵循现行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及政策要求的同时，

宜全面整理各类历史文化遗产、挖掘历史文化价值，分析历史演变、文化特征、环境特色、气候条件及

变化等，评估保护现状与问题。结合省、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乡镇国土空间规划、详细规划

的编制重点和技术方法，从保护名录、历史文化保护线、地域特色分区、遗产及环境安全、非物质文化

遗产、基础设施、地上地下空间统筹等方面制定规划措施。 

各级规划衔接落实上级规划内容要求的同时，宜在规划内容和精度方面体现差异性，省级突出综合

统筹和重点协调、市县强调底线管控和具体实施、乡镇细化安排和注重保护乡土文化特色。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是历史文化遗产空间数据管理和实施监督的重要基础手段，宜按相关标准

进行数据汇交和充分应用相关功能。 

5 省级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保护名录 

结合省内实际，系统整理世界文化遗产及世界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含预备名录）、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传统村落、民族村寨、大遗址、地下文物埋藏区、

水下文物保护区、灌溉工程及水利遗产、交通遗产、工业遗产、农业文化遗产、海洋文化遗产、文化景

观、革命文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不同时期的新中国文化财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各类历史文化遗产，明

确省级保护级别以上名录及空间落位。 

历史文化保护线 

收集省级保护级别以上历史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保护线现状数据，研究明确空间管控要求及利用

传承的空间需求。重点对大尺度、跨行政区域的历史文化保护线所在区域范围，研判提出与耕地和永久

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以及地下空间、海洋空间、自然保护地等方面相统筹的原则性

协调措施与指导性要求。 

地域特色分区 

结合省域历史文化演变、自然地理基础和建成环境特色，深入挖掘和关联整合省域历史文化遗产及

其所依存的自然环境，研究地域文化特色分区，制定差异化引导策略，对市县延续历史文脉、突出地域

特色形成指导性要求。 

关注历史城镇村集中、区域性文化景观、文化生态保护区、遗产线路等历史文化遗产富集区域，加

强空间要素整合，鼓励作为叠加功能类型，优化完善相关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考虑省际及省内区域协

同，对跨区域历史文化遗产提出协调统筹引导。 

遗产本体及环境安全 

宜从下列方面促进历史文化遗产本体及环境安全保护。 

a) 区域性防灾减灾。结合灾害风险区划，系统性评估自然灾害对历史文化遗产可能带来的安全风

险，尤其是针对本体脆弱、分布集中或与地质环境风险关联紧密的历史文化遗产对象及区域，

提出地质灾害防治、防洪排涝抗旱、城乡聚落遗产消防安全等方面的原则性要求和指导性措施。

重大防灾设施选址及建设尽可能避让历史文化遗产，避免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要素及环境风

貌产生重大影响。 

b) 生态保护修复。针对历史文化遗产与自然环境高度复合的区域，提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山水

林田湖草沙、自然保护地、矿山、海洋等生态保护修复和国土综合整治的协同策略。 

非物质文化遗产 

整体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集中、与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具有高度依存关系的相关区域，宜

结合地域及民族特色传承需求，提出传承展示、生态保护、环境治理、土地利用、文化生态旅游发展、

文化产业及设施布局等方面的引导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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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 

宜从下列方面提供基础设施保障与协调相关布局。 

a) 改善区域交通条件。优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所处区域的对外交通组织，促进快进慢游交通网络

建设及一体化发展。 

b) 促进系统活化利用。以流域或区域为单元、以历史水陆通道为走廊，整体保护流域内及交通走

廊沿线的自然生态环境与历史文化遗产，完善用地和空间需求保障，促进文化旅游和生态旅游。 

c) 引导差别化资源配置。结合城镇体系空间布局，重点对历史文化保护线范围内属于传统居住的

区域，提出城乡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改善的总体方向及原则要求；结合特色产业发展和产业集群

布局，重点对历史文化遗产富集区域，制定文化旅游、生态康养、休闲农业、特色体育等产业

用地和空间保障引导性措施。 

d) 避让重点遗产区域。协调交通、水利、能源、信息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空间布局，合理避让世

界文化遗产的遗产区、大遗址保护区、地下文物埋藏区等区域范围。 

特殊区域 

宜结合地方实际对下列区域制定针对性措施。 

a) 沿海省份地区。关注历史文化遗产与海洋保护利用空间的联系，整体保护水下文物保护区、地

下文物分布密集的历史岸线区域、传统海洋生产活动相关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区域、

具有重要历史纪念意义的海域（例如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等。引导控制陆海相接区域的建设

强度及规模，协调交通运输、工矿通信、渔业等用海布局，限制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利的海

洋开发活动。海洋空间开发保护活动管理宜加强与水下文物资源调查保护相衔接。 

b) 历史文化遗产丰富的脱贫地区、革命老区。根据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特色，研究制定生活保障和

基础设施改善、文化生态旅游融合、特色文化产业培育等精准和持续的扶持政策措施。 

6 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保护名录 

在省级保护名录基础上，补充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

物、历史建筑等，全面纳入各级各类历史文化遗产，形成空间信息数据库。 

历史文化保护线 

统筹划定包括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世界文化遗产的遗产区和缓冲区、水下文物

保护区、地下文物埋藏区、城市紫线等在内的历史文化保护线（参见附录A），分类划设、分级管理。

对于纳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但暂不具备历史文化保护线划定基础的，加强部门协同，经研究后及

时落实动态补划。 

根据整体性保护原则，宜从下列方面完善相关空间管控措施制定。 

a) 整体保护历史特征区域及选址环境。针对历史格局、自然山水环境、重要视线通廊及天际线、

遗产线路等相关区域，明确高度、风貌、天际线等空间形态控制要求，注重外围缓冲和整体空

间管理。宜按照GB/T 50357-2018保护历史性城镇景观风貌。鼓励细化制定符合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利用需求的用地性质及项目准入正负面清单。 

b) 协同保护与遗产真实性、完整性相关联的生态及农业空间。对与历史文化遗产相关联的生态空

间，提出生态保护、修复、监测等协同措施；对与历史文化遗产相关联的农业空间，提出传统

耕作及水利技术沿用、水土保持、灌区协同等综合治理措施。 

c) 统筹与建设活动的空间协调。避免集中建设对历史文化遗产及其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分析历史

文化保护线与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的重叠情况，在充分评估的基础上明确协调

管控要点。 

遗产本体及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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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基于不同气候条件、不同地理环境、不同灾害类型，对历史文化遗产本体及其

环境的潜在风险，布局安全缓冲空间和风险管控重点区域，协同制定应急防灾预案。宜考虑从下列方面

制定相关措施。 

a) 防洪排涝。考虑历史文化遗产本体及其环境的防洪需求，规划必要的防洪设施、蓄滞洪区域等，

降低洪涝灾害对历史文化遗产安全的威胁。 

b) 地质灾害防治。加强滑坡、泥石流、地质沉降、地裂缝等地质灾害防治，并针对地上、地下遗

产制定应急防灾预案。 

c) 风沙治理。通过种植防护林等防治风蚀沙化手段，协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生态保护修复。 

d) 区域环境质量。对历史文化遗产本体及其环境造成大气、水体、土壤、噪声、光等污染的污染

源，提出治理、调整、搬迁等要求。 

e) 其他类型灾害。对遗产安全产生危害的雷电、干旱、海平面上升等其他类型灾害，制定相关措

施要求。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供场所空间，鼓励结合公共空间为传统戏曲、传统手工艺等非遗活动

设置传承展示地。 

基础设施 

宜从下列方面提供基础设施保障及协调相关布局。 

a) 加强与蓝绿空间融合。保护城市建成区中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山体、园林以及历史河湖水

系、护城河等水体，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与自然保护地、城市绿地、水生态环境的协同保护与融

合利用。城市蓝线、绿线与历史文化保护线重叠时，在充分评估基础上采取针对性协调措施。

注意保护历史水系的历史走向与岸线特征，严格控制对历史水系进行大范围改道拓宽。传统风

貌区域宜避免新规划大体量的现代景观水域。 

b) 引导道路交通配置。结合遗产线路、城乡历史文化聚落等跨区域遗产的分布情况，提出交通条

件优化建议，完善道路网系统，符合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关风貌和视觉环境要求。对历史城

区、历史文化街区等历史格局保留完整、资源分布密集的区域，保持或延续原有的道路格局，

保护有价值的街巷系统，保持特色街巷的原有空间尺度和界面。注意避免道路施工、交通震动、

配套管线建设等活动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不利影响，避免通过性道路选址穿越大型遗址区。 

c) 协调市政公用设施。市政公用设施选址需符合历史文化遗产本体及其环境管理要求。交通、能

源、水利等重要基础设施选址布局及开发建设前，依照相关规定开展建设影响评估，避免对历

史文化遗产本体及其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参照GB/T 50357-2018中关于道路交通、市政工程的

规定，积极改善老城区基础设施条件，统筹协调基础设施与用地布局、道路交通组织等，提升

居民生活品质。 

d) 优化城市公共空间。提升历史文化遗产的开放性和与公共空间的联系，建立与城市特色文化空

间紧密结合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地上地下空间统筹 

宜从下列方面统筹协调地上地下空间利用。 

a) 协调大遗址地上地下空间环境与功能。落实“先考古、后出让”政策，在保障大遗址地下空间

安全的基础上，宜衔接WW/Z 0072-2015中4.11、4.12、4.13提出的大遗址区位类型与保护措施

侧重内容，合理规划与大遗址保护相协调的地上功能布局。 

b) 基础设施建设合理避让地下文物。地下防灾工程、地铁及其他工程选线选址合理避让地下文物

埋藏区，避免对地下文物造成过度扰动和破坏。对重点工程难以避让的情况，实施严格的论证

审查是十分必要的。 

c) 科学利用地下空间进行遗址展示宣传。优化遗址区地下空间展陈等功能布局，补充地上辅助设

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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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乡镇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参照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工作方法，整体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本体及其环境，重点从下列方

面制定相关措施。 

a) 细化落实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历史文化保护线范围及空间形态控制指标和要

求。注意保护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名村及传统村落、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及水利工程遗产

与山水选址环境的特色空间关系，充分考虑历史文化遗产与生态、生产、生活空间结合，优化

乡镇与村庄布局，有机组织生态空间与农业空间，形成保护乡土历史风貌的景观安全缓冲区。 

b) 设置正负面管控清单。对涉及历史文化保护线的农业生产、村庄建设等活动，细化提出准入和

退出条件。在保障历史文化遗产安全的前提下，对乡村文化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活动提

出鼓励和允许的措施建议。避免村庄土地平整及机械耕作、产业设施布局等破坏乡村历史环境。 

8 详细规划中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城镇开发边界内注重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精确传导总体规划确定的历史文化保护线，与城市

更新、城市设计、社区生活圈规划等相衔接，塑造凸显历史文脉与地域特色的城市风貌，创造更多具有

历史文化特色的空间场所，激发城镇活力，整体提升城区空间品质。  

城镇开发边界外编制“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时，统筹考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振兴、

自然环境保护、文化旅游等的关系，重点从下列方面制定相关措施。 

a) 落实保护名录与历史文化保护线及管控要求。明确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完成历史文化保护

线空间定位，落实历史文化保护线的空间形态和控制指标。 

b) 合理布局宅基地。尊重传统村落选址布局规律，结合地方建筑文化特色和居民生活习惯，合理

规划宅基地及其他乡村建设项目的选址布局、规模及组织形态，体现地域特色。明确土地利用

的用途管制和规划许可要求，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提出乡土建筑修缮、农房风貌整治、村庄建筑

使用正负面清单等措施建议。 

9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中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按照GB/T 39972-2021，基于统一的底图底数，逐级汇交历史文化遗产名录及历史文化保护线空间

信息数据，统筹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并根据公布及调整情况及时动态更新。

推进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以及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信息交互，实现纵向上下贯通、横向互联互通。 

将各类历史文化遗产的名录、空间范围边界信息和空间管控要求等，统筹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

图”，发挥“一张图”分析评价、用途管制、辅助审查、监测评估预警等功能，促进空间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宜协同做好文物资源专题调查和专项调查，按照国土空间规划数据库规范及标准，及时将文物资源

的空间信息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立数据共享与动态维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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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历史文化保护线统筹划定要点 

A.1 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统筹划定市辖区范围内的历史文化保护线，大城市以行政区为单元编制分

区规划的，可由分区规划划定。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统筹划定县域范围内的历史文化保护线。 

A.2 结合实际情况，对不同类型采取差异化的划定方式，落实动态补划，及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

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 

表A.1 历史文化保护线统筹划定及工作开展建议 

历史文化遗产类型 各类保护控制界线类型
a
 纳入历史文化保护线类型 工作开展建议 

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 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 依原范围纳入
b
 

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城区范围/环境协调区 历史城区范围+环境协调区 依原范围纳入 

历史文化街区 核心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 核心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 依原范围纳入 

历史文化名镇 核心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 核心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 依原范围纳入 

历史文化名村 核心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 核心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 依原范围纳入 

传统村落 核心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 核心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 依原范围纳入 

历史建筑 
本体范围/必要的建设控制地带

（或风貌协调区） 

本体范围+必要的建设控制地带

（或风貌协调区） 
依原范围纳入 

大遗址 
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环境控

制区 

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环境控

制区 
依原范围纳入 

世界文化遗产 遗产区/缓冲区 遗产区+缓冲区 依原范围纳入 

地下文物埋藏区 分布范围 分布范围 依原范围纳入 

水下文物保护区 分布范围 分布范围 依原范围纳入 

国家工业遗产 保护范围 保护范围 依原范围纳入 

世界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 遗产区/缓冲区 

核心区+缓冲区（经评估后，允许

扣除与历史文化价值关联较弱的

大范围生态自然区域，纳入历史

文化价值突出的相关范围） 

合理评估范围后纳入
c
 

风景名胜区（具有突出的

人文景观价值） 

核心景区范围界线/风景名胜区

范围界线/外围保护地带 

核心景区范围界线+风景名胜区范

围界线（经评估后，允许扣除与

历史文化价值关联较弱的大范围

生态自然区域，纳入历史文化价

值突出的相关范围） 

合理评估范围后纳入 

中国及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 

核心保护区域范围/遗产地整体

范围 

经评估后，原核心保护区域范围

较为明确的进行纳入 
合理评估范围后纳入 

国家水利遗产 分布范围 
经评估后，原分布范围较为明确

的进行纳入 
合理评估范围后纳入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分布范围 
经评估后，原分布范围较为明确

的进行纳入 
合理评估范围后纳入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

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空间位置/本体范围 空间位置/本体范围 按本体空间纳入

d
 

古井古桥古树、传统风貌

建筑等历史环境要素 
空间位置 空间位置 按本体空间纳入 

由依法公布的历史文化保

护类专项规划或各级法律

法规确定需实施保护管控

的保护对象 

保护对象的保护控制界线范围 保护对象的保护控制界线范围 根据具体情况纳入
e
 

a
   

a 
根据相关标准、法律法规及行政规范列出（见参考文献）。同一对象存在不同表述的，以最新文件为引用。 

b
   

b 
具备明确空间范围和保护管控要求、依据法律法规公布的历史文化遗产及保护控制界线，依原范围纳入。 

c
   

c
具备空间范围、但保护控制范围不明晰或不宜全部衔接纳入的历史文化遗产，需会同主管部门合理评估确需实施保

护控制的空间范围后再进行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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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不具备保护控制界线的历史文化遗产，结合实际数据条件，按照名录管理与落位管控的方式，将空间位置及本体范

围纳入。 
e
   

e 
由历史文化保护类专项规划或各级法律法规确定的其他保护对象，包括能够反映传统风貌和地方特色的历史地段、

历史河道、传统街巷、文化景观、工业遗产、遗产线路等，结合具体情况参照以上三种方式进行依法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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